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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之一；国家九五社会学科学基金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列入重点项目之一；中国社会

学会也在 1999 年 6 月通过了在中国社会学会下设“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的

决定。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和专著也已出版了数部。并有几部较大规模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和

专著正在写作之中。所以，今后五年间，可能有一批较高水平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问世。 

另外，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日见活跃，但研究力量集中于历史学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对

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一定意义，也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颇有意义。但限于社会学界的

现有力量和学者们的知识背景，中国社会史近年不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或者说，社会史研

究仍属历史学者的一项工作，而不是社会学者能力、精力所及的研究重点。但是，中国社会思想

史则是社会学者必须着力的研究重点之一。 

要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要使中国人达到“文化自觉”，中国社会学界就必须加强对中国社会

思想史发掘研究。而现在的研究力量还是很不够的。 

 

 

 

社会学者的双重角色与中国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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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正在使政府和人民超越单纯的经济学视野，关心自己、关怀社会、关

注环境。因此，社会学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但社会学工作者也比任何时候都受到更大

的来自社会实践的压力，要求社会学家作为专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寻找对策，社会学的工

具性价值成为政府和百姓衡量社会学工作者价值的标准。 

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学重建 20 年的积累和逐步成熟，学科自身要求规范化、专业化的压

力也在日益增长。讲究研究问题的理论对话、建立假设和检验、追求知识价值的增长，也成为学

界衡量社会学工作者价值的标准。 

社会学工作者作为专家和学者两重角色之间的紧张不可避免，保持二者之间的张力是 21 世

纪对社会学工作者的要求。孤求专家的角色，社会学不可能在学术之林立足；孤求学者的角色，

社会学在中国得不到真正尊重，从而也不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要求社会学工作者有清醒的自

觉。 

然而，由于每一位社会学工作者所处的工作环境、研究条件、职业压力不同，扮演专家或学

者角色的成分就不同。学院派和非学院派差别的出现将不可避免。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历程来看，

学院派的形成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之一。但二者的差别也使彼此之间的理解、宽容和合作比

任何时候都重要。没有这一点，社会学就会失去自己的队伍。而要达到这一点，则需要相互尊重

对方的研究，为双方提供表现的舞台和发表社会学观点的空间。社会学重建 20 年，可以说是撒

下了种子，遍地开花。但是，它还没能在各个分支领域里形成一支支相对稳定的研究者群体。可

以说，我们现在在许多领域里都有造诣较深的学者和专家，却没有围绕这些领域形成较稳定的研

究群体。这种状况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在理论建设上的发展速度，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从而使政

策性研究也往往缺乏特点。当然这种群体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但意识到这一点，自觉地促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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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是可能的。比如，多组织一些小规模的专题性研讨会；每年必开的年会少一点会友性，多一

点专题研究性；学术刊物多开展一些专题性的讨论。 

随着社会学自身成熟，尤其是一批在国外受到系统训练的学者的回国。使得社会学近年来在

理论上的发展大大加快，与国际学术界开始接轨，这无疑是件幸事。便是也要注意一个倾向，即

只关注国外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动向，寻找理论对话点，对近 20 年来国内社会学的研究却缺少总

结、提练，以求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理论。虽然国内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还停留在描述阶段，但这

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整理、提炼的价值。其实任何理论都不是研究者一开始就有的明确目标，它

是在许多相同、相近或相关观点、范畴出现后，被整理、提炼出来的。 

面对 21世纪，我以为以下几件具体事情值得社会学同仁共同努力去实现。 

1．扩大社会学的出版领域，尤其是增加社会学的学术刊物。 

2．最好以北京为点，开辟社会学网站或其他形式的信息心中，起到及时交流信息、分享成

果、寻求合作的作用。 

3．拥有博士点的单位应设法开辟专门面向从事社会学教学事或研究人员的博士教育，尽快

提高我国社会学队伍的学历和学术水平。 

 

试论中国的民族研究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系主任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所长 

 

1．“民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或物理概念，而是内涵十分复杂的社会概念、文化概念、政

治概念。正是因为“民族”概念与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密切相关

联，所以也不可能在全世界对于“民族”存在一个绝对一致的定义，作为研究者，必须对不同的

“民族”定义根据其产生的不同场景、不同文化传统来进行分析，理解其之所以不同的原因。 

一个民族族群，首先有其体质（有形）和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念等）（无形）的客观

基础。在族群成员们的社会活动中，在这样的客观基础上会萌发和相互传递“群体意识”（在群

内部成员之间的认同，与外族成员之间的“认异”）。“族群意识”会明确、强化族群的边界和集

体行为。 

在一个多民族社会里，在族群之间的交往中，“族群”会逐步成为具有特定经济或政治利益

的群体，并会由此产生某种“自身动力”、通过族群的集体行为来争取这些利益。 

在民族交往中，存在两种趋势或可能性：一个可能是在族群间基本平等的条件下，在社会发

展的大环境下，各民族产生自发性的变化而相互融合，民族意识逐渐淡化，偶有冲突也是局部的、

可以理性化处理并最终得到化解，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另一个可能是族群之间的体质、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被外部力量所利用，在外力的刺激下，

民族意识被唤起、重塑、强化，并被引导到族群冲突的轨道上。这是一个非自然的、受外部力量

作用的过程。在这种外部力量刺激下引发的民族意识，一是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一方

的各种利益与权力），二是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在民众方面会带有非理性的情绪，在领导者方

面则可能有个人功利方面的考虑。 


